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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的进展公告 

一、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根据《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关于下达 2017 年省科技成果转化

专项资金的通知》（苏财教[2017]142 号），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中兴能源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装备”）与江苏省科学技术厅签订了《江

苏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项目合同》（以下简称“专项合同”），由中兴装备

承担的“三代核电反应堆用控制棒驱动机构部件关键制造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

目被纳入 2017 年度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中兴装备将在未来三年内获得江

苏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共计人民币 600 万元，其中省级拨款资助 400 万元，

贴息 2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 2017 年 11 月 23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公司公告。 

近日，中兴装备收到海门市财政局关于上述项目 2017 年度省级拨款资助 300

万。本次政府补助为项目专项补助，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无关，不具有可持续性。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根据专项合同的相

关规定，上述 300 万元项目补助收入中，其中 250 万属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50 万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上述项目补助收入

300 万元将计入递延收益，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将按照成本发生情况计入当期

损益；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将在相关资产的使用寿命内分期计入当期损益。 

3、补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到的政府补助计入公司递延收益科目，不会对公司 2017 年度利润造

成重大影响。在项目建设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由于分摊时间较长，对公司未

来各会计期间损益也不构成重大影响。 

三、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本次政府补助的最终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2、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项目合同； 

3、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